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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5_AF_B9_

E5_A4_96_E6_8F_B4_E5_c80_319780.htm 商务部令(2006年第15

号) 《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已

于2006年5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6年第5次部务会

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部长： 

薄熙来二○○六年八月十六日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的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援外工程技术人员和相关人员的生命

安全以及援外工程财产安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勘察、设计、施工

和监理活动中对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

法所称对外援助成套项目（以下简称援外工程），是指在我

国政府向受援方政府提供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低息贷款

及其他财政援助资金项下，由我国政府选定实施企业进行勘

察、设计，提供施工机械和设备材料并派遣工程技术人员，

在受援方境内承担或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全过程或其中

部分阶段的各类工程项目。 第三条 援外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

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第四条 商务部负责制

定援外工程安全生产制度并监督实施。 第五条 承担援外工程

实施任务的勘察设计企业、设计监理企业、施工企业和施工

监理企业（以下统称为援外工程实施企业）必须遵守本办法

的各项规定及受援方当地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保证援外工

程安全，承担援外工程的安全责任，不得转包和违法分包援

外工程。 经商务部同意进行分包的，援外工程实施企业和分



包企业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章 勘察设

计企业的安全责任 第六条 援外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应当依照国

家有关工程勘察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进行援外工

程勘察，提供的工程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援外工

程安全生产的需要。 援外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在进行勘察时，

应当严格遵守勘察作业操作规程，采取措施保证各类管线、

设施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 第七条 援外工程勘察设

计企业在援外工程设计中必须根据政府间立项协议、工程勘

察文件和援外工程设计合同的约定进行工程设计，除与受援

方另有特殊约定外，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项目的法律

、行政法规、设计规范和强制性标准，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

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对于重大援外工程的隐蔽工程、主

体结构等关键部位以及特殊结构援外工程的结构设计方案，

援外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应当进行模型安全试验。 对于维修、

改扩建工程（含拆除工程），援外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必须对

原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结构安全性做出鉴定文件。 援外工程设

计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援外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必须确保技术、工艺和材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并在设计中

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措施

建议。 第八条 援外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在援外工程初步设计或

者施工图设计说明中必须编制安全专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